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濫捕失卻常識與專業判斷    奉迎打壓警隊淪政治保安

2010年10月11日

就昨日警方以「普通襲擊」罪拘捕開香檳濺濕中聯辦保安員的和平示威人士，香港人權監察認為警方甘當政治工具，為保護中聯辦免於尷尬，而肆意阻礙和打壓中聯辦外的示威活動，侵犯香港市民和平集會和不受無理逮捕的基本權利，已升級到妄顧常識與專業判斷的地步。人權監察要求警務處長為此公開道歉，並要求監警會啟動其協助警隊預防投訴和改善服務的職能，關注警隊這些做法和銳變‎。

人權監察對香港警方是次拘捕行動，以及警隊將打壓到中聯辦示威抗議的活動和人士視為己任，淪落至充當政治保安員，感到非常遺憾。人權監察擔憂警隊中正有人自毀長城，將警隊公安化，承擔政治任務，進一步喪失政治中立。

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批評：「事件中，警方以荒謬理由胡亂拉人，浪費警力，濫用職權，為何警方會缺乏常識和專業判斷到如斯的地步？說到底，是警隊認為誰是老闆的問題。難怪不少人質疑，警方有向權力中心交差的文化！這樣下去，警隊根本不用恢復政治部，整支警隊就是政治部，淪落為政治實Q，用來服務西環班老細，甚至他們的保安員！遲早我們可能再度跟後輩講：好仔唔當差。」

羅沃啟又說：「當國際社會日後聯想起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時，第一個想起的，就是香檳泡沫襲擊事件，令警隊和香港政府淪為笑柄。」

人權監察認為，被以言入罪的維權人士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有香港市民感到榮幸而慶祝，乃正常不過。在中聯辦閘門前慶祝中而有小故，如開香檳時白泡意外濺濕主動趨前保安員，本應可一笑置之，當時在場的示威者和警員亦不以為意，示威者亦即時道歉。被捕的女示威者和在場不少人等，清楚開瓶時樽口只是向上，並無意圖射向任何人，根本難有拘捕和入罪的起碼根據，卻因中聯辦保安投訴，警方事後竟將香檳白泡意外濺濕誇大為普通襲擊的刑事罪行，又指「一定要拉」，無視市民不受無理逮捕的憲制權利，完全背離常識和專業判斷。

人權監察要求警務處長為此公開道歉，並要求監警會啟動其協助警隊預防投訴和改善服務的職能，關注警隊這些令人遺憾做法和銳變‎ 。

�	 蘋果日報：《賀劉曉波獲獎 市民被捕 香檳白泡變白色恐怖》。2010年10月11日。





